采购内容及要求
一、工程概况

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：本次项目设计位于杨陵区西北部的揉谷镇除张村、五泉镇郭管村、五泉镇夹道村等地，总建设规模713.62亩，涉及的揉谷镇除张村项目区530亩，五泉镇郭管村项目区120.12亩，五泉镇夹道村项目63.5亩。

1、除张村“吨粮田”核心示范点

Ⅰ－信息化与智慧农业技术

项目管理示范展示区新建智慧物联网管理平台1套，安装虫情测报仪、全自动孢子捕捉在线分析仪、智慧型气象站_x001D_、土壤水分传感器、土壤墒情仪等传感设备，利用数字化技术， GIS、卫星遥感、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，以基地生产数据驾驶舱为依托，实时采集土壤、气象、作物生长数据，把数字技术嵌入生产实践，建立智慧农业数字管理平台。一是园区整体场景展现，一图到底，全面展示基地基本情况。二是全程数字化监管和预警，通过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，实现园区的安防监控、生产管理、作物动态长势监测、病虫害监测、智能灌溉、气象服务、环境数据等智能获取，实现全程监管和智能预警。

Ⅱ－“吨粮田”基础设施建设工程　

（1）智慧灌溉工程：

修复原有机井4座，新建项目管理示范展示区30m×20m(600m²)，在其上新建展示管理房1座（50.84m²)，修建气象园30m×20m（36m²），安装智慧型多功能气象站（温度 / 湿度 / 风速 / 风向 / 大气压力 / 雨量/PM2.5 / PM10 / 露点温度 / 光照强度 / 总辐射 / 日照时长等）、土壤墒情仪、土壤水分传感器，装配式储水池1座（604m³），智慧灌溉中央控制系统1套，水肥一体化设备1套，全自动反冲洗过滤设备1组，实施自动控制智慧滴灌示范区530亩。

水源工程采用渠井双灌设计，增加从宝鸡峡南干渠引用渠水作为灌溉水源。安装潜水电泵，从渠道抽水至地面新修建的沉淀池，经沉淀后再提水至首部储水池，经首部滴灌系统进行灌溉。若灌溉时渠道无水源，可开启深水井供水灌溉。

（2）田间道路工程：新建4米宽200厚混凝土路283.5米，面积1134m²，连通核心示范点中间参观道路，形成“网状”循环，满足农机进出和农产品运输需求。

（3）田间配套基础设施：新建核心示范点地块边界2.4m高钢网围栏3456m，4m宽出入钢网围栏大门5付。

（4）田间配套绿化措施：对项目区北侧和东侧道两侧和边缘杂草区进行绿化栽植，防止杂草滋生。北侧地块东西长1000米，宽度为混凝土路南侧边至地边1.5m范围内，绿化设计为沿绿化带中间栽植小叶女贞球，间距3.5m，共栽植360株。东侧绿化带位于道路两侧，路西南北长度328m，宽度30cm；路东南北长度275m，宽度30cm。绿化设计栽植小灌木红叶石楠和金叶女贞，按每10m长栽植红叶石楠，再接着每10m长栽植金叶女贞，两个品种交替栽植，小灌木栽植面积共180.9m²，其中红叶石楠90.45m²，金叶女贞90.45m²。

2、郭管村“吨粮田”核心示范点

Ⅱ－“吨粮田”基础设施建设工程

（1）智慧灌溉给水工程：修复原有机井1座，新建智慧灌溉中央控制系统1套，水肥一体化设备1套，全自动反冲洗过滤设备1组，实施自动控制智慧滴灌示范园120亩。

3、夹道村“吨粮田”核心示范点

Ⅱ－“吨粮田”基础设施建设工程

智慧灌溉给水工程：修复原有机井1座，配套低压地埋管道710米，布设出水桩10套。

（2）井房采用智能玻璃钢一体式井房，预选规格1200×1200×1750，通过预埋螺栓锚固于基座安装。

（3）井房内配套智能井控终端控制器；机井首部采用水电双计量控制加变频集成化。

二、编制原则和依据

1、编制原则

根据陕西省水利厅关于发布《陕西省水利工程设计概(估)算编制规定》《陕西省水利建筑工程概算定额》（2024 年修正）等计价依据的通知（陕水规计发〔2024〕107号）等文件发进行编制。

主要材料参咸阳市2025年第四材料信息价。

2、编制依据

1.1文件依据

1) 陕西省水利厅关于发布《陕西省水利工程设计概(估)算编制规定》《陕西省水利建筑工程预算定额》（2024 年修正）等计价依据的通知（陕水规计发〔2024〕107号）；

2) 建筑工程采用陕水规计发〔2024〕107号文颁发的《陕西省水利工程概(估)算编制规定》（2024年修正）；

3)陕交函[2016]475号文，陕西省关于交通运输厅关于执行交通运输部《公路工程营业税改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方案》的通知。

4）国家计委计投资[1999]1340号文关于加强对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概算中的“价差预备费”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。

5）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。

1.2定额依据：

   1)建筑工程：建筑工程采用陕水规计发〔2024〕107号文颁发的《陕西省水利建筑工程预算定额》（2024年修正）；，定额不足部分采用其他行业定额进行补充。

2)安装工程：安装工程采用陕水规计发〔2024〕107号文颁发的《陕西省水利设备安装工程预算定额》（2024年修正）。 

3)施工机械台班费：采用采用陕水规计发〔2024〕107号文颁发的《陕西省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》（2024年修正）。

三、基础单价

1、人工预算单价：

根据（编规）规定人工预算单价以技工75元/工日，普工50元/工日计列。

2、材料预算单价：

主要材料预算价格＝[主要材料原价+(运杂基本费×装载效能综合系数)] ×(1+采购保管费费率)+运输保险费

①主要材料原价

主要材料参考咸阳市2025年第3期材料信息价。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根据市场调查及同类在建工程比较综合分析确定，次要材料预算价格根据当地市场价或参考同类工程价格进行计算，并按照文件要求扣除增值税。其中主材依据编规要求，以规定价进入工程单价，其价差在计取税金后列入工程单价。

②运杂基本费 

运输运杂基本费按陕西省交通主管部门现行有关规定确定。 

③装载效能综合系数 

装载效能综合系数指采取不同运输方式或运输组合形式，相关运具标称装载量与实际装载量的比值。装载效能综合系数应根据材料运输方式或运输组合形式、材料包装及安全要求，交通主管部门现行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计算确定。

④采购保管费费率 

采购保管费费率为 3％;构件、成品及半成品采购保管费费率为 2.5％。商品

混凝土不计采购保管费。 

⑤运输保险费 

运输保险费＝材料原价×保险费费率 

保险费费率应根据询价情况确定。 

⑥其他材料预算价格 

参考工程所在地材料信息价格以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计算确定。

3、设备费：

由设备原价、运杂费、运输保险费、采购及保管费等组成。

设备原价：国产设备原价采用生产厂家含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出厂价，根据询价情况确定。进口设备为其到岸价与有关税金、手续费、商检费、港口费等之和。

设备运杂费：设备运杂费=设备原价×设备运杂费率

运输保险费：运输保险费=设备原价×运输保险率

采购及保管费=（设备原价+设备运杂费）×0.7%

4、费用计算及标准

4.1其他直接费率： 

其他直接费取费标准表

	序 号
	工 程 类 别
	取 费 基 础
	其他直接费率%

	1
	土方工程
	基本直接费
	6

	2
	石方工程
	基本直接费
	6

	3
	砂石备料工程
	基本直接费
	

	4
	模板工程
	基本直接费
	6

	5
	混 凝 土 工 程
	基本直接费
	6

	6
	钢筋制作安装工程
	基本直接费
	6

	7
	钻孔灌浆及锚固工程
	基本直接费
	6

	8
	疏浚工程
	基本直接费
	6

	9
	其他工程
	基本直接费
	6

	10
	设备安装工程   
	基本直接费
	6.56


4.2间接费率:见下表。

间 接 费 取 费 标 准 表

	序 号
	工 程 类 别
	取 费 基 础
	间 接 费 率%

	1
	土方工程
	直接费
	5

	2
	石方工程
	直接费
	10.5

	3
	砂石备料工程
	直接费
	

	4
	模板工程
	直接费
	7

	5
	混 凝 土 工 程
	直接费
	8.5

	6
	钢筋制作安装工程
	直接费
	5

	7
	钻孔灌浆及锚固工程
	直接费
	9.5

	8
	疏浚工程
	直接费
	7.5

	9
	其他工程
	直接费
	8.5

	10
	设备安装工程   
	人工费
	70


4.3利润：按直接费与间接费之和的5%计算。

4.5材料价差：按预算价与规定价之差乘材料用量计算。

4.6税金：以直接费、间接费、利润之和的9%计算。

四、临时工程：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按一~四部分之和减设备费乘以（1+其他临时工程费率）乘以2.5%计算，其他临时工程按3%计列。

五、预备费

1、基本预备费：按6%计列。

六、其他说明：软件采用易投软件编制。

